
公保權利義務

公教保險部部門名稱

提報日期



現行保險費率及保險費分擔比例

重複加保規定

六項現金給付

請求權時效

公保相關法規及表格書據

被保險人網路作業e系統

大綱

1

2

3

4

5

6

(養老、失能、死亡、生育、育嬰、眷喪津貼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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現行保險費率及分擔比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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專業信任 活力創新
1 2

現行保險費率

§ 8

D 7.83%

不適用年金規定人員

非年金費率

K 10.16%、 L 10.32%

-私立學校被保險人

-離退給與法令未定有公保法第16條第4項第3
款所定月退休(職、伍)給與，亦未定有優惠存
款制度者(不包括民選公職人員及政務人員)

-未具擬任職務任用資格考試錄取受訓人員受訓
期滿將參加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金者(適用K費
率)

-K 具112年6月30日(含)以前公保年資
(公保年資採計上限35年)

-L 未具112年6月30日(含)以前公保年資
(公保年資採計上限40年)

基本年金費率 3

A 15.64%、 F 16.33%

-參加112年7月1日個人專戶制退撫法之公
務人員及教育人員

-未具擬任職務任用資格考試錄取受訓人員
受訓期滿將參加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儲金者

-A 具112年6月30日(含)以前公保年資
(公保年資採計上限35年)

-F 未具112年6月30日(含)以前公保年資
(公保年資採計上限40年)

全額年金費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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保險費分擔比例

§ 9

公立
要保機關

私立
要保學校

65%

35% 32.5%

35%

32.5%

領有身心障礙證明者，依障礙等級減免自付部分保險費 :

輕度：減免
1
4 中度：減免

1
2

重 度
極重度

：全額減免

被保險人

要保機關

私立學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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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複加保規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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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複加保規定

§6、10、11、12、細則§29

被保險人不得另行參加 勞
保

軍
保

農
保

國
保

重複
加保期間

重複加保期間只得做為併計成
就請領養老給付條件之年資

發生保險事故不予給付

該段年資不予採認

所繳保險費概不退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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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項現金給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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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項現金給付

§ 12

為安定公教人員生活，辦理公教人員保險。

在保險有效期間，被保險人發生失能、養

老、死亡、眷屬喪葬、生育或育嬰留職停

薪之保險事故時，應予現金給付。

6

加保滿１年且育嬰留停續保

育嬰留職停薪津貼

5

分娩或早產

生育給付

4

父、母、配偶及未滿２５歲子女亡故

眷屬喪葬津貼

3

加保有效期間死亡

死亡給付

2

發生意外或疾病，醫治終止後達失能標準

失能給付

1

依法退休(職)、資遣或離職退保、保留年資

養老給付



養老給付

• 請領規定

• 保留年資

• 一次養老給付金額計算

• 一次給付及年金給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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養老給付

一次給付及年金給付適用對象§48

限領一次養老給付

離退給與法令有月退休金或優惠存

款者。

1.私立學校被保險人(含參加公保之駐衛警)。

2.非私校被保險人限離退給與法令無月退無優存者，

含公教人員參加112年7月1日退撫個人專戶制者。

政務人員及民選公職人員除外。

養老年金給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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養老給付

請領規定 §16

1. 依法退休(職)、資遣

－依法律退休(職)、資遣。

－依法退（離、卸）職且未有法定喪失請領

離退給與之情形者。

2. 繳費滿15年且年滿55歲離職退保

－因退休（職）、資遣以外原因，離卸參加本

保險職務，且未於三十日內再參加本

保險。

－離職為辭職、免職及撤職等確定離職之情

形，不含因停職（聘）、休職或留職停薪等

未確定離職之情形。



13

養老給付

保留年資§26：94.1.21以後退保且未領養老給付者適用

1. 於勞軍保依法退休(職、伍)

3. 年滿65歲

退出公保後改參加勞保或軍保者，依法退休(職、伍)

並請領老年給付者。

2.領受國保老年給付

退出公保後改參加國民年金保險，並領受老年給付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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養老給付

辦理優存者，給付月數最高36個月

不得辦理或拋棄優存權利者，給付月數最高42個月(含曾領之公保養老給付
及軍人保險退伍給付)

一次養老給付

88.5.31 103.6.1
每年

1.2個月

每年

1.2個月

103.6.1前最多36個月 103.6.1以後每滿1年多給1.2個月

第 1-10年 每年1個月
第11-15年 每年2個月
第16-19年 每年3個月
滿20年，共計36個月

給付月數 事故當月保俸 一次養老給付金額

一次養老給付金額計算§16

給付月數計算

給付月數上限

給付金額計算



失能給付

• 請領規定

• 給付金額計算

• 失能證明書

• 器官移植

• 失能標準項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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失能給付

請領規定§13

因意外傷害或疾病 已達治療期限且醫治終止

－需因發生意外傷害或罹患

疾病。

－預防性切除器官而致失

能者，不符給付標準。

經治療已達規定治療期限後，

且醫治終止仍遺留無法改善

之障礙，並符合失能標準附

表所列項目及規定。

確定失能在保險有效期間內

經評鑑合格之醫院鑑定，確

定永久失能日在保險有效期

間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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失能給付

失能標準項目

眼

耳

口

胸腹部臟器

肢體、關節

精神

神經

頭、臉

皮膚
心、肺、肝、胰、胃、腎、
腸、膀胱、生殖器、乳房

植物人、神經肌肉障礙、
平衡機能障礙、巴金森氏症

標準附表111.7.1修正施行

9大類
79項給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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失能給付

給付金額計算§13

給付月數 事故日前6個月 失能給付金額
平均保俸

公保部審定符合失能標準編號、失能等級、確定永久失能日

全 失 能 半 失 能 部分失能

因意外或疾病

因 執 行 公 務

或 服 兵 役

30 15 6

1836 8

給付月數

個月

個月 個月 個月

個月個月

失能標準判定

給付月數計算

給付金額計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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失能給付

失能證明書

－請使用最新版之表格（現為111年7月修訂版）

－除被保險人基本資料外，其餘均由醫院填寫

－治療經過、可否改善、失能標準編號、確定永久失

能日期、他院治療經過等均由醫師認定，填寫並加

蓋醫師章

－由評鑑合格醫院開立並於首頁加蓋醫院印信

－第3頁授權查詢病歷同意書由被保險人本人填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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失能給付

器官移植

器官未移植，符合失能標準

移植前未領給付，移植後功能再度喪失，

符合失能標準

移植前未領給付，移植後功能已改善，

不符失能標準

器官移植前已領給付，移植後功能改善，

縱使功能再度喪失

同一器官同一失能等級只能申領一次

給付 不給付

1

2

3

4



死亡給付

• 請領規定

• 一次死亡給付金額計算

• 受益人

• 預立遺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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死亡給付

請領規定§27

1. 保險有效期間死亡 2. 遺屬(受益人)請領

加保期間因意外或疾病死亡。 －法定受益人範圍依公保法第

28條規定，非依民法繼承編

規定。

－被保險人生前預立遺囑，僅

能由法定受益人中指定，

無法定受益人者，得指定親

友或國內公益法人為受益人。

3. 故意犯罪不予給付

依公保法第39條規定，因戰

爭變亂或因被保險人或其父

母、子女、配偶故意犯罪行

為，以致發生保險事故者，

概不給與保險給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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死亡給付

預立遺囑

預立遺囑注意事項

被保險人得預立遺囑，惟遺囑之受益人應於配偶、子女、父母、祖父母(外祖父母)、兄弟姊妹之

中指定。

被保險人無配偶、子女、父母、祖父母(外祖父母)、兄弟姐妹者，得預立遺囑指定親友(含同性伴侶)或國

內公益法人為受益人。

***預立遺囑需符合遺囑要件(依照民法所定方式為之)

***公保死亡給付性質屬公法上給付，並非遺產。

***被保險人預立遺囑內容必須載明:公保死亡給付由指定之受益人領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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死亡給付

一次死亡給付金額計算§27

給付月數 事故當月保俸 一次死亡給付金額

要保機關辦妥死亡退保手續，死亡當日為事故日死亡事故日

給付月數計算

給付金額計算

未滿20年
20年~未
滿 3 0 年

30年~未
滿 3 5 年

因意外或疾病

因 執 行 公 務

或 服 兵 役

30 36 42

給付月數

個月 個月個月

35年以上

48個月

36個月 48個月 48個月 48個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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死亡給付

受益人§27

配偶

領受
1/2 祖父母

(含外祖父母)

2 父母

1 子女
•其餘1/2由1-3順序之受益
人平均領受之
•子女喪失或拋棄領受權者由
其子女(即孫子女)代位領受
•子女或孫子女含未出生之胎
兒，並以將來未死產者為限

無1-3順序之受益人時，
由配偶單獨領受

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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死亡給付

受益人§27
由下列順序之受益人平均領受之

•子女喪失或拋棄領受權者由其
子女(即孫子女)代位領受
•子女或孫子女含未出生之胎兒，
並以將來未死產者為限



眷屬喪葬津貼

• 請領規定

• 給付金額計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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眷屬喪葬津貼

請領規定§34

1.被保險人眷屬死亡

－被保險人之父母、配偶、

已為出生登記至未滿25歲

之子女死亡。

－生父(母)、養父(母)或繼父

(母)死亡時，在不重領原

則下，擇一請領。

－被保險人眷屬在被保險

人保險有效期間死亡。

－公保與私校已合併為同

一種保險，不得分別申

領。

2.保險有效期間

－符合請領同一眷屬死亡眷喪

津貼之公保被保險人有數人

時，填具協商切結書推由1

人請領，具領之後，不得更

改。

－協商不實，由具領人負責。

－協商切結書由所有符合資格

之公保被保險人切結簽名。

3.協商由1人請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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眷屬喪葬津貼

給付金額計算§34

被保險人之眷屬死亡當日為事故日眷喪事故日

給付月數計算

給付金額計算

12歲～未滿25歲子女 2 個月

已 為 出 生 登 記 且
未 滿 1 2 歲 子 女 個月1

父 、 母 、 配 偶
個月3

給付月數 事故日前6個月 眷屬喪葬津貼金額
平均保俸

眷 屬 類 別 給 付 月 數



生育給付

• 請領規定

• 給付金額計算



31

生育給付

請領規定§36

1.保險期間分娩或早產

在保險有效期間分娩或早產。 －在保險有效期間懷孕，且於保

險效力停止後一年內，因同一

懷孕事故而分娩或早產。

－死產比照分娩或早產辦理，但

流產不可請領。

2.保險期間懷孕 3.擇一請領規定

同時符合相關社會保險生育給

付或因軍公教身分請領國家給

與之生育補助請領條件者，僅

得擇一請領。

例：勞農保、國保、公教人員

生育補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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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育給付

給付金額計算§36

被保險人分娩或早產日生育事故日

給付月數計算

給付月數 事故日前6個月 生育給付金額
平均保俸

給付金額計算

給付月數
雙生以上按比例增給(104.6.12起增修)

2 個月一胎



育嬰留職
停薪津貼

• 請領規定

• 給付金額計算

• 續退保權益比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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育嬰留職停薪津貼

請領規定§35

1.加保滿1年

－加保年資滿1年以上

－加保未滿1年者，自滿1年之

日起開始發給。

例如：

112年8月1日加保，112年12月1日

開始育嬰留停，至113年8月1日如

仍在育嬰留停中，則自113年8月1

日開始按月核發育嬰留停津貼；如

已復職，則不符合請領條件。

向服務單位辦妥育嬰留職

停薪手續，並選擇繼續加

保公保。

2.養育3足歲以下子女 3.辦理育嬰留停選擇續保

－未滿3歲前，每位子女最多給付

6個月，育嬰留停期間未滿6個

月，以實際育嬰留停日，按月

發放。

－同時育有2名以上之3足歲以下

子女，得錯開期間請領(同一期

間以請領1名子女為限)。

－夫妻得同時請領同一子女育嬰

津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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育嬰留職停薪津貼

給付金額計算§35

請領相關規定

60% 事故日前6個月 每月津貼金額
平均保俸

公保津貼計算
畸零日數按比例發給

20% 事故日前6個月 每月加發津貼金額
平均保俸

行政院加發計算
畸零日數按比例發給

111.2.10起夫妻可同時請領同一子女之育嬰留職停薪津貼

110.7.1起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加發2成津貼，由公保部合併發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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育嬰留職停薪津貼

續退保權益比較

選擇續保 選擇退保

需要
• 繳 納 自 付 保 費

(  保費可遞延3年)
不需要

是
• 留 職 停 薪 期 間
計 入 保 險 年 資

否

有 • 育嬰留職停薪津貼 無

有 • 其 他 給 付 保 障
（失能、死亡、眷屬喪葬津貼、生育給付）

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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請求權時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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請求權時效

請領公保給付之權利，自請求權可行使之日起，因10年間不行使而當然消滅

給付類別 成就條件 可行使之日

養老給付 退休（職）、資遣、離職 被保險人退保生效日

養老給付 保留年資 被保險人
自勞保或軍保依法退休(職、伍)日
領取國保老年給付日
滿65歲當日

失能給付 符合失能給付標準 被保險人確定永久失能日

死亡給付 被保險人亡故 被保險人亡故日

眷屬喪葬津貼 眷屬亡故 被保險人之眷屬亡故日

生育給付 被保險人分娩或早產 被保險人分娩或早產日

育嬰留職停薪津貼 辦妥育嬰留職停薪續保 被保險人取得育嬰留停津貼資格日

於時效內請領給付者，除公保法另有規定外，應依保險事故發生時之規定辦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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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保相關規定及書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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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保法規及表格書據相關資訊

公教人員保險
網路作業e系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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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保網路作業e系統

被保險人網路作業



42

公保網路作業e系統-被保險人網路作業

首頁登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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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保網路作業e系統-被保險人網路作業

自然人憑證登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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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保網路作業e系統-被保險人網路作業

健保卡登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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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保網路作業e系統-被保險人網路作業

系統主要功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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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保網路作業e系統-被保險人網路作業

年資資料查詢

點選明細
導入至明細頁面顯示查詢結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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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保網路作業e系統-被保險人網路作業

育嬰遞延保費查詢

點選明細
導入至明細頁面

顯示查詢結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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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保網路作業e系統-被保險人網路作業

保險給付試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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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保網路作業e系統-被保險人網路作業

試算登錄畫面



聯絡資訊

地址

電子郵件 bot235@mail.bot.com.tw

用心聆聽 誠心為您

公教保險部 感謝您！

電話： (02)27013411（總機）

臺北市大安區信義路３段140號6樓

公保相關訊息請連結「公保服務」

https://www.bot.com.tw/tw/policy-business/government-
employees-insurance-service

歡迎使用 公保網路作業e系統

https://gnweb.bot.com.tw/GNWeb/

https://www.bot.com.tw/tw/policy-business/government-employees-insurance-service

